2025年新北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及隐患治理工程设计招标公告
	招标单位（公章）
	常州市新北区市政绿化管理所

	项目名称
	2025年新北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及隐患治理工程设计

	项目地址
	常州市新北区

	工程造价
	约1200万元

	项目估算造价
	    约24.14万元

	招标内容、数量、

用途
	2025年新北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及隐患治理工程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全过程服务工作。

	投标人资格要求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工程设计市政行业资质乙级及以上或工程设计市政行业资质乙级（燃气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及以上或工程设计市政行业（道路工程）专业乙级及以上

	投标负责人要求
	具备工程师职称

	评标办法
	详见附件三

	公告时间
	2025年10月28日—2025年10月30日

	投标、开标地址
	常州中瑞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常州市新北区友邦商务大厦A座13楼开标室

	投标、开标时间
	2025年11月17日14:00

	代理、联系电话
	孙工    0519-85606263

	联系人、联系电话
	祁工    0519-85112692

	报名所需携带资料
	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人第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零星工程投标报名表原件一份，零星工程投标报名表需填写完整，加盖公章、法人章并法人签字（格式见附件）

	备注
	招标文件等相关信息将于报名截止后统一发送至报名成功的单位所提交的邮箱中（详见投标报名表），因未能及时了解相关最新信息所引起的投标失误责任由投标人自负。


附件一：

资格审查的相关资料
1、 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 
2、 企业营业执照、企业资质等级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 投标项目负责人职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4、投标项目负责人须提供社保机构出具的投标单位为其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缴纳凭证原件（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非社保手册）,缴纳时间为 2025年8月至投标截止时间内任何时间均可；（若投标项目负责人为退休人员，提供该人员的退休证明及投标人与其签订的聘用合同）。
特别提醒：

（1）所有资格后审资料需提供二份有效复印件（复印件必须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并每页加盖单位公章）； 
（2）除身份证原件、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企业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不用装袋、密封，其他资格后审资料必须一起装袋、密封（注：密封袋骑缝处须加盖报名企业公章）、标志（注：密封袋上注明工程名称、报名企业全称并加盖报名企业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印章）后在投标截止时间前一次性递交，投标截止时间后不再接受补充资料。 
(3) 企业法定代表人办理招投标事宜可不提供授权委托书。
  (4)在规定时间内未能按上述要求提供以上资料的作资审不合格处理。
5、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必须携带本人第二代身份证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开标现场并签到，并在招标人按开标程序进行点名时，向招标人提交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本人第二代身份证，以证明其出席。未按以上要求，其投标文件将作无效投标予以否决。
6、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2025年10月28日—2025年10月30日（工作日，9:00—11:30，13:30-17:00）至招标代理处（常州市新北区友邦商务大厦A座13楼招标代理部）获取本项目招标文件。 
7、任何不符合招标公告（包括附件）要求的情形均视为资格审查不合格。

附件二： 

2025年新北区道路交通秩序提升及隐患治理工程设计

投标报名表
	招标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投标单位报名情况

	投标单位（盖章）
	

	资质等级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投标项目负责人
	

	授权委托人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投标报名接受人
    审查意见
	 审查人签名：       日期：

	备  注
	1.投标报名人应如实填写；
2.所有资料、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应该相符，原件由接受人审查后退还，复印件留存；
3.投标报名结束后，招标人应进行汇总，并送单位领导小组备案。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单位名称：
地址：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系                       的法定代表人。为             的工程，签署上述工程的投标文件、进行合同谈判、签署合同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
特此证明。
授权人：（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授   权   书

 致：                          
本授权书委托声明：我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单位名称）的       （姓名）为我公司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            （招标人）的         工程的投标活动，代理人在开标、评标、合同谈判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代理人：             性别：                 年龄：

单位：               部门：                 职务：

投标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评标办法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各投标单位投标文件中的商务部分和技术部分进行评审，具体办法如下：

一、商务部分（10分）
本工程招标控制价：241434.00元，投标报价不得高于招标控制价。所有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单位的有效投标报价，取其算术平均值为评标基准价。凡最终报价与评标基准价相等者得最高分即10分，投标报价高于或低于评标基准价的，每高1%扣0.2分，每低于1%%扣0.1分，（若不足1%按内插法计算，扣分保留两位小数），直至投标报价分扣完为止。评分计算过程中的偏离率和分值计算结果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四舍五入。投标人报价不到平均数的50%的，应剔除该报价并重新计算平均数。

二、技术部分（90分）
1.项目组织配置（10分）
（1）本工程项目负责人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资格，得1分。
（2）本工程需配置的专业：除项目负责人外，道路专业不少于3人，给排水专业不少于1人，上述人员同时具备工程师及以上职称，配备齐全的得4分，缺1个扣1分,扣完为止。项目负责人及各专业的人员均不得为同一人。

（3）除项目负责人外，项目组需配置：具有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注册造价工程师，配置齐全的得5分，缺一个扣2分。各专业的专业负责人不得为同一人。

说明：本项评分中所涉专业以学历证书为准、注册专业以注册执业证书为准、（需提供学历证书、执业资格证或注册执业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2.类似业绩（10分）
企业近5年（从投标截止时间往前推算）承担过市政道路工程设计项目的，有一个得5分，本项限评2个项目，本项最高得10分。

注：①提供设计合同复印件加盖公章；②签订时间以合同上载明的内容为准；③如设计合同不能反应时间的，则另需提供建设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格式详见附件四），相应技术指标以建设单位证明材料为准。
3.技术方案（70分）
	编号
	评分项目
	评分标准
	分值
	打分区间

	1
	项目设计概况，对招标项目的理解和总体设计思路
	工程概况描述清楚，对项目的地理位置、项目的功能与作用理解深刻、到位。总体设计思路表述清晰、完整、严谨、合理，根据项目实际特点，合理应用技术标准。
	15
	分优、良、合格、不合格等，分别计15分、12分、10.5分、0分

	2
	初步设计方案
	对本项目规划及设计关键问题的认识、把握程度，相应对策的合理可靠程度，以及通过技术手段解决问题的意识、能力。设计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分析全面、准确、清晰；相应对策合理、可行、可靠；提出了安全可靠合理的方案。能提供初步设计图纸。
	15
	分优、良、合格、不合格等，分别计15分、12分、10.5分、0分

	3
	经济指标
	估算内容齐全，计算正确，总造价能较合理的反映本工程的建设费用，性价比最佳。
	10
	分优、良、中、差、无，分别计10分、9分、8分、7分，0分

	4
	设计质量保证措施
	质量保证体系健全，质量保证措施合理、可行。
	10
	分优、良、中、差、无，分别计10分、9分、8分、7分，0分

	5
	设计创新
	全面创新，从设计理念、思路到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等各方面都可提出创新。创新因做到安全可靠、经济实惠、实用性强。
	10
	分优、良、中、差、无，分别计10分、9分、8分、7分，0分

	6
	合理化建议
	针对本项目的特点，提出合理化建议。
	10
	分优、良、中、差、无，分别计10分、9分、8分、7分，0分


注：技术部分由评委打分，所有技术标评委评分取平均值（若出现小数点则通过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作为最终得分。

三、定标办法：
评标委员会计算综合得分，取综合得分最高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次高者为第二中标候选人，以此类推。若综合评分相同，则取技术部分评分最高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若综合评分相同，技术部分评分也相同，则取商务部分报价低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注意事项： 

1、本评标办法中所涉各项原件均为复印件加盖公章。

1、一旦发现中标单位存在非法转包、转让、挂靠等行为的，将依法进行处理，给招标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本工程招标公告中的评标办法与招标文件中的评标办法不一致时，以招标公告中的评标办法为准。
附件四：

建设单位证明材料

（招标人）           ： 

（单位名称）    于     年    月    日承建我单位建设的（项目名称）       工程，合同金额为：           。 

特此证明！ 

建设单位名称：（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